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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总 说 明

为了解全市工业生产经营整体情况，为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制定政策、实施管理提供参考依据，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以及《北京市统计管理条例》的规定和国家统计报表制度的要求，结合北京市

地方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的需求，特制定本统计报表制度。

统计报表制度是统计工作应遵守的技术规范，各单位必须按照有关规定，真实、准确、完整、及时地填

报统计资料，不得提供不真实或者不完整的统计资料，不得迟报、拒报统计数据，按时完成统计任务。

（一）统计内容

本报表制度的主要统计内容包括工业法人单位及全部个体工业经营户基本情况、主要经济指标情况

和能源产品生产情况等。

（二）统计对象

本报表制度的统计对象为从事工业生产经营活动的法人单位和个体经营户。

工业生产经营活动主要包括对自然资源的开采，对农副产品和采掘品的加工、再加工，对工业品的修

理、翻新等生产经营活动。２０１１年统计年报执行《国民经济行业分类》（ＧＢ／Ｔ４７５４－２００２）标准，２０１２年

定报执行《国民经济行业分类》（ＧＢ／Ｔ４７５４－２０１１）标准。

法人单位是指有权拥有资产、承担负债，并独立从事社会经济活动（或与其他单位进行交易）的组织。

法人单位应同时具备以下条件：（１）依法成立，有自己的名称、组织机构和场所，能够独立承担民事责任；

（２）独立拥有（或授权使用）资产或者经费，承担负债，有权与其他单位签订合同；（３）具有包括资产负债

表在内的账户，或者能够根据需要编制账户。

个体经营户是指生产资料归劳动者个人所有，以个体劳动为基础，劳动成果归劳动者个人占有和支

配的一种经营组织。

（三）统计范围

本报表制度的统计范围为：规模以下工业，即年主营业务收入２０００万元以下的工业法人单位和全部

个体工业户。

个体工业户统计范围不包括的活动有：（１）农民家庭以从事农业为主，以辅助劳力或利用农闲时间进

行的一些工业生产活动或其他生产活动，如竹藤棕草编织、毛衣、手套、塑料提篮编织、挑花、刺绣、抽纱、

刷纸等，属农民家庭兼营工业。（２）农村中的一些经营活动，如养蜂、养鸡、养鸭、养猪、养鹅、生豆芽、养蘑

菇、养蚕、养鱼、炕房、烘房、孵坊、采种、育苗等，不论其单位名称如何，均属相应的农业、畜牧业、林业、渔

业。（３）农村中一些从事流动性上门干活的工匠，如木匠、篾匠、弹花、缝纫、油漆匠等，还有从事流动性的

服务作业，如走街串巷、逢场赶集、赶会的屠宰户及临时性的豆制品加工等。（４）从事生活用品修理的单

位，如钟表、钢笔、自行车、衣服、鞋、帽、日用小五金、黑白铁、铝制品、缝纫机和家用电器的修理等。（５）一

些商店和饮食店以及一些小商小贩和饮食摊点，它们以商业、饮食业为主，同时也生产加工一些产品，产

品直接向消费者出售。如豆腐店出售自己生产的豆腐，肉店购进活猪自己屠宰，玻璃油漆店自己加工的

玻璃制品，粮店加工零售挂面、面条、面包，饮食店自产自销一些面包、糕点等。（６）洗染、照相、裱糊、刻图

章等单位。

各表具体统计范围详见“二、报表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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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统计原则

本报表制度中法人单位按照在地原则进行统计，即各法人单位按照实际生产经营地（办公地）向所在

地政府统计机构报送统计数据；产业活动单位由其归属法人单位进行统计；若一个法人单位有两个或两

个以上经营地（办公地）的，按主要经营所在地上报统计数据；个体工业户按照“经营地”原则向所在地统

计机构报送统计数据。

（五）具体要求

１．为满足国家和北京市经济管理的需要，确保统计资料按时汇总上报，各单位要严格遵守本报表制

度规定的统计数据报送时间，遇节假日一律不顺延。

２．按照《统计法》的要求，为保障统计源头数据质量，做到数出有据，各调查单位应当设置原始记录、

统计台账，建立健全统计资料的审核、签署、交接、归档等管理制度。统计台账是指可以体现调查单位上

报的统计数据与调查单位生产经营过程中产生的原始记录之间数据来源关系的文档资料。各调查单位

可以使用统计部门提供的统计台账，也可以根据本单位具体情况自行设计。

３．本报表制度采用全市统一的统计分类标准和编码，各单位必须严格执行，不得自行更改。

４．上报内容必须完整，不得遗漏项目，包括单位负责人、统计负责人、填表人、联系电话、报出日期等。

５．报送方式

（１）规模以下工业法人单位《工业企业样本调查表》（Ｂ１１１表）和《工业企业样本调查表》（Ｂ２１１表）

通过指定网址（北京统计数据集中采集平台 ｈｔｔｐ：／／ｗｗｗ．ｂｊｅｓ．ｇｏｖ．ｃｎ，以下简称“采集平台”）填报统计数

据，其他报表报送方式由各区县统计机构确定。

（２）个体工业户报送方式由各区县统计机构确定。

６．通过“采集平台”填报数据的调查单位，一律免报纸介质报表，但须按规定留存填报内容和填报依

据。不能在“采集平台”填报数据的调查单位，手工填写报表一律使用钢笔或签字笔，需要用文字表达的

使用汉字，保证字迹清晰，需要填写数字的，一律使用阿拉伯数字。

７．本报表制度规定了“采集平台”上调查单位报送数据、区县统计机构验收数据及市统计机构向国家

统计局上报数据的截止时间，各单位必须严格执行。网报单位报送统计数据的具体时间以“采集平台”规

定的时间为准，非网报单位报送纸介质报表的时间以所在地统计机构规定的时间为准。

８．各单位有义务完成各级政府统计机构布置的其他统计调查任务。

（六）联系方式

联系单位：工业统计处／工业调查处

详细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广安门南街３６号

邮政编码：１０００５４

联系电话：８３５４７１７６

电子邮箱：ｈｕａｎｇｃｈｅｎｘｉｎｇ＠ｂｊｓｔａｔｓ．ｇｏｖ．ｃ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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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报表目录

表号 报表名称
报告

期别
统计范围 报送单位

报送时间及方式

报送单位
区县报

市局、总队

市局、总队

报国家

页码

（一）年报基层表

Ｂ１１１表 工业企业样

本调查表
年报

抽中的年主营

业务收入 ２０００
万元以下的工

业法人单位

抽中的年主营

业务收入 ２０００
万元以下的工

业法人单位

２０１１年１２
月 １５日
１７：００前
网上填报

２０１１年１２
月 ２０日
１７：００前
完成数据

验收

２０１１年 １２
月２５日前 ５

Ｂ１１４表 个体工业调

查表
年报

抽中的社区居

（村）委会的全

部个体工业户

抽中的社区居

（村）委会的全

部个体工业户

按所在地

统计机构

规定的时

间和方式

报送

２０１１年１２
月 １５日
前电子邮

件报送

２０１１年 １２
月２５日前 ７

Ｂ１１６表
规模以下工

业主要产品

产量

年报

年主营业务收

入２０００万元以
下的工业法人

单位和全部个

体工业户

年主营业务收

入２０００万元以
下的工业法人

单位和全部个

体工业户

按所在地

统计机构

规定的时

间和方式

报送

２０１２年 １
月 １５日
前电子邮

件报送

— ８

（二）定报基层表

Ｂ２１１表 工业企业样

本调查表

２、５、
８月

抽中的年主营

业务收入 ２０００
万元以下的工

业法人单位

抽中的年主营

业务收入 ２０００
万元以下的工

业法人单位

２、５、８月
月 后 １５
日 １７：００
前网上填

报

２、５、８月
月 后 ２０
日 １７：００
前完成数

据验收

２、５、８月月
后２５日前 １０

Ｂ２１５表
规模以下工

业主要能源

产品产量

２、５、
８、１１、
１２月

年主营业务收

入２０００万元以
下的工业法人

单位和全部个

体工业户

年主营业务收

入２０００万元以
下的工业法人

单位和全部个

体工业户

按所在地

统计机构

规定的时

间和方法

报送

２、５、８、１１
月月后１３
日 前，１２
月 月 报

２０１３年 １
月 １５日
前电子邮

件报送

— 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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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调查表式
（一）年报基层表

工业企业样本调查表
表　　号：Ｂ １ １ １ 表
制定机关：国家统计局北京调查总队

北 京 市 统 计 局
文　　号：京 统发［２０１１］８９号

组织机构代码： — 批准文号：国统制［２０１１］１１６号
单位详细名称（签章）： ２０１１年 有效期至：２０１２年 ６月 底 止

一、企业基本情况

单位负责人：

联系电话（含区号和分机）：

主要业务活动（或主要产品）：

行业代码：

登记注册类型：

企业详细地址：

区（县）

街道（乡、镇）

社区居（村）委会 号

邮政编码：

区划代码： — —

开业（成立）时间 年 月

二、企业主要经济指标

指标名称
计量

单位
代码 本年

上年

同期
指标名称

计量

单位
代码 本年

上年

同期

甲 乙 丙 １ ２ 甲 乙 丙 １ ２
年初产成品存货 千元 ０１
应收账款（净额） 千元 ０２
期末产成品存货 千元 ０３
固定资产原价 千元 ０４
固定资产折旧 千元 ０５
固定资产净值 千元 ０６
资产总计 千元 ０７
负债合计 千元 ０８
主营业务收入 千元 ０９
　其中：出口产品销售收入 千元 １０
主营业务成本 千元 １１
税金总额 千元 １２
　其中：应交所得税 千元 １３
营业利润 千元 １４
投资收益 千元 １５

期末借款余额 千元 １６
　其中：银行借款 千元 １７

民间借款 千元 １８
民间借款平均年利率 ％ １９
利息收入 千元 ２０
利息支出 千元 ２１
　其中：银行借款利息 千元 ２２

民间借款利息 千元 ２３
期末剩余订单额 千元 ２４
生产能力利用率 ％ ２５
应付职工薪酬（贷方累计发生额） 千元 ２６
从业人员期末人数 人 ２７
下季度需增（减）员工数 人 ２８
工业生产电力消费 千瓦时 ２９

三、企业问卷

问题 代码 备选项目
企业选择（填

写一项序号）

当前生产经营状况 ３１ １．很好　２．好　３．一般　４．差　５．很差

当前面临的最突出问题 ３２
１．熟练技工缺乏 ２．劳工成本上升快 ３．原材料成本上升快
４．资金紧张　　 ５．市场需求不足 　６． （请自填）

今年以来的招工情况 ３３
１．有招工需求并招到全部所需员工　２．有招工需求招到大部分所需员工
３．有招工需求招到少部分所需员工　４．有招工需求没能招到所需员工
５．无招工需求

今年以来向银行借款情况 ３４
１．有借款需求并全部借到　　　　　２．有借款需求大部分借到
３．有借款需求少部分借到　　　　　４．有借款需求没能借到
５．无需求（依靠自有资金）

目前企业流动资金情况 ３５
１．很紧张（缺口２０％及以上）　　 　２．紧张（缺口２０％以内）
３．基本正常　 ４．资金宽裕

２０１２年企业是否计划扩大
生产规模

３６ １．是　０．否

单位负责人： 统计负责人： 填表人： 联系电话： 分机号： 报出日期：２０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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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１．统计范围：抽中的年主营业务收入２０００万元以下的工业法人单位。
２．报送时间及方式：２０１１年１２月１５日１７：００前网上填报。
３．本表调查时期为１－１１月。
４．主要业务活动（或主要产品）由企业填写，行业类别代码由各区县及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局区统计局、调查队按《国
民经济行业分类》（ＧＢ／Ｔ４７５４－２００２）小类填写。

５．本表的价值量指标保留两位小数。
６．审核关系：
行关系：

（１）固定资产原价（０４）≥固定资产折旧（０５）
（２）固定资产原价（０４）≥固定资产净值（０６）
（３）０＜主营业务收入（０９）＜２００００
（４）主营业务收入（０９）≥出口产品销售收入（１０）
（５）０＜税金总额（１２）＜５０００
（６）税金总额（１２）＞应交所得税（１３）
（７）期末借款余额（１６）≥银行借款（１７）＋民间借款（１８）
（８）利息支出（２１）≥银行借款利息（２２）＋民间借款利息（２３）
（９）０≤期末剩余订单额（２４）≤１００００
（１０）１０＜应付职工薪酬（贷方累计发生额）（２６）／从业人员期末人数（２７）＜２００
（１１）０＜从业人员期末人数（２７）＜３００
（１２）－２００＜下季度需增（减）员工数（２８）＜２００

列关系：

（０１）至（２９）各指标本期实际与上年同期比较：０．５≤本年（１）／上年同期（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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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体工业调查表

表　　号：Ｂ １ １ ４ 表

制定机关：国家统计局北京调查总队

北 京 市 统 计 局

文　　号：京 统发［２０１１］８９号
批准文号：国统制［２０１１］１１６号

２０１１年 有效期至：２０１２年 ６月 底 止

一、样本村基本情况

社区居（村）委会名称： 区（县） 街道（乡、镇） 社区居（村）委会

社区居（村）所在地邮政编码：

区划代码： — —

二、样本村内个体工业单位情况

单位

名称
序号

业主

姓名

联系方式

（固定电话

含区号

和分机）

主要业

务活动

（或主

要产品）

行业

代码

从业人

员期末

人数

（人）

营业

收入

（千元）

生产

支出

（千元）

应付职工

薪酬（贷

方累计发

生额）

（千元）

资产

总计

（千元）

用电量

（度）

甲 乙 丙 丁 戊 己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单位负责人： 统计负责人： 填表人： 联系电话： 分机号： 报出日期：２０ 　年　月　日

说明：１．统计范围：样本社区居（村）委会的全部个体工业户。
２．报送时间及方式：按所在地统计机构规定的时间和方式报送。
３．本表调查时期为１－１１月。
４．主要业务活动（或主要产品）由个体经营工业户填写，行业代码由各区县统计局、调查队按《国民经济行业分类》
（ＧＢ／Ｔ４７５４－２００２）小类填写。

５．本表的价值量指标保留两位小数。
６．甲栏分单位逐个填写
７．序号从００１开始依次填写。
８．审核关系
（１）０＜期末从业人员（１）＜３００
（２）０＜营业收入（２）＜１００００
（３）营业收入（２）＞生产支出（３）
（４）１０＜应付职工薪酬（贷方累计发生额）／（４）从业人员期末人数（１）＜２００
（５）０＜资产总计（５）＜９００００

—７—工业统计报表制度



规模以下工业主要产品产量

表　　号：Ｂ １ １ ６ 表

制定机关：国家统计局北京调查总队

北 京 市 统 计 局

文　　号：京 统发［２０１１］８９号
组织机构代码： — 批准文号：国统制［２０１１］１１６号
单位详细名称： ２０１１年 有效期至：２０１２年 ６月 底 止

产品名称 计量单位 代码 数量 产品名称 计量单位 代码 数量

原煤 吨 ０６０００１０
天然原油 吨 ０７１００１０
天然气 万立方米 ０７２００１０
原盐 吨 １０３００１０
精制食用植物油 吨 １３３１０２０
成品糖 吨 １３４００１０
罐头 吨 １４５００１０
啤酒 千升 １５１３０１０
卷烟 万支 １６２００１０
纱 吨 １７１１０１０
布 万米 １７１２０１０
机制纸及纸板（外购原纸加工除外） 吨 ２２２１０１０
汽油 吨 ２５１１０２０
柴油 吨 ２５１１０４０
焦炭 吨 ２５２００１０
硫酸（折１００％） 吨 ２６１１０１０
烧碱（折１００％） 吨 ２６１２０１０
纯碱（碳酸钠） 吨 ２６１２０３０
乙烯 吨 ２６１４０２０
合成氨（无水氨） 吨 ２６２００１０
农用氮、磷、钾化学肥料总计（折纯） 吨 ２６２００２０
　其中：氮肥（折含Ｎ１００％） 吨 ２６２１０１０

磷肥（折五氧化二磷１００％） 吨 ２６２２０１０
化学农药原药（折有效成分１００％） 吨 ２６３１０１０
初级形态的塑料 吨 ２６５１０１０
合成橡胶 吨 ２６５２０１０
合成洗涤剂 吨 ２６８１０２０
化学药品原药 吨 ２７１００１０
中成药 吨 ２７４００１０
化学纤维 吨 ２８０００２０
橡胶轮胎外胎 条 ２９１１０１０
水泥 吨 ３０１１０３０
平板玻璃 重量箱 ３０４１０１０
生铁 吨 ３１１００１０
粗钢 吨 ３１２００１０
钢材 吨 ３１４００１０
　其中：重轨 吨 ３１４００４０

大型型钢 吨 ３１４００５０
中小型型钢 吨 ３１４００６０
棒材 吨 ３１４００７０
钢筋 吨 ３１４００８０
线材（盘条） 吨 ３１４００９０
特厚板 吨 ３１４０１００
厚钢板 吨 ３１４０１１０
中厚宽钢带 吨 ３１４０１５０
热轧薄宽钢带 吨 ３１４０１６０

冷轧薄宽钢带 吨 ３１４０１７０
镀层板（带） 吨 ３１４０２００
无缝钢管 吨 ３１４０２５０

十种有色金属 吨 ３２１００１０
精炼铜（电解铜） 吨 ３２１１０２０
原铝（电解铝） 吨 ３２１６０２０
氧化铝 吨 ３２１６０１０
发动机 千瓦 ３４１２０２０
金属切削机床 台 ３４２１０１０
照相机 台 ３４７３０１０
　其中：数码照相机 台 ３４７３０３０
复印和胶版印制设备 台 ３４７４０１０
矿山专用设备 吨 ３５１１０２０
炼油、化工生产专用设备 吨 ３５２１０１０
大型拖拉机 台 ３５７１０２０
中型拖拉机 台 ３５７１０３０
汽车 辆 ３６１００１０
　其中：基本型乘用车（轿车） 辆 ３６１００３０

客车 辆 ３６１０１４０
载货汽车 辆 ３６１０１８０

铁路客车 辆 ３７１１０５０
铁路货车 辆 ３７１１０６０
摩托车整车 辆 ３７５１０１０
两轮脚踏自行车 辆 ３７６１０１０
发电机组（发电设备） 千瓦 ３８１１０５０
家用电冰箱 台 ３８５１０１０
房间空气调节器 台 ３８５２０１０
家用电风扇 台 ３８５３０１０
家用吸排油烟机 台 ３８５３０５０
家用洗衣机 台 ３８５５０１０
家用吸尘器 台 ３８５５０７０
微型计算机设备 台 ３９１１０３０
　其中：笔记本计算机 台 ３９１１０５０
显示器 台 ３９１３０１０
程控交换机 线 ３９２１００９
电话单机 部 ３９２２０１０
传真机 部 ３９２２０３０
移动通信手持机（手机） 台 ３９２２０４０
彩色电视机 台 ３９５１０１０
组合音响 台 ３９５２０４０
集成电路 万块 ３９６３０１０
发电量 万千瓦小时 ４４１００１０
　其中：火力发电量 万千瓦小时 ４４１１０１０

水力发电量 万千瓦小时 ４４１２０１０
风力发电量 万千瓦小时 ４４１４０１０

单位负责人： 统计负责人： 填表人： 联系电话： 分机号： 报出日期：２０ 　年　月　日

—８— 工业统计报表制度



说明：１．统计范围：年主营业务收入２０００万元以下的工业法人单位和全部个体工业户。
２．报送时间及方式：按所在地统计机构规定的时间和方式报送。
３．本表调查时期为１－１２月。
４．本表保留两位小数。
５．表中所列产品，有生产的填报，没有生产的免报。

—９—工业统计报表制度



（二）定报基层表

工业企业样本调查表

表　　号：Ｂ ２ １ １ 表

制定机关：国家统计局北京调查总队

北 京 市 统 计 局

文　　号：京 统发［２０１１］８９号
组织机构代码： — 批准文号：国统制［２０１１］１１６号
单位详细名称： ２０１２年１－　　月 有效期至：２０１３年 １月 底 止

一、企业基本情况

单位负责人：

联系电话（含区号和分机）：

主要业务活动（或主要产品）：

行业代码：

登记注册类型：

企业详细地址：

区（县）

街道（乡、镇）

社区居（村）委会 号

邮政编码：

区划代码： — —

二、企业主要经济指标

指标名称 计量单位 代码
１－
本月

上年

同期
指标名称 计量单位 代码

１－
本月

上年

同期

甲 乙 丙 １ ２ 甲 乙 丙 １ ２

年初产成品存货 千元 ０１
应收账款（净额） 千元 ０２
期末产成品存货 千元 ０３
主营业务收入 千元 ０４
　其中：出口产品销售收入 千元 ０５
主营业务成本 千元 ０６
税金总额 千元 ０７
　其中：应交所得税 千元 ０８
营业利润 千元 ０９
投资收益 千元 １０
期末借款余额 千元 １１
　其中：银行借款 千元 １２

民间借款 千元 １３
民间借款平均年利率 ％ １４
利息收入 千元 １５
利息支出 千元 １６
　其中：银行借款利息 千元 １７

民间借款利息 千元 １８
期末剩余订单额 千元 １９
生产能力利用率 ％ ２０
应付职工薪酬（贷方累计发生额） 千元 ２１
从业人员期末人数 人 ２２
下季度需增（减）员工数 人 ２３
工业生产电力消费 千瓦时 ２４

三、企业问卷

问题 代码 备选项目
企业选择（填

写一项序号）

当前生产经营状况 ３１ １．很好　２．好　３．一般　４．差　５．很差

当前面临的最突出问题 ３２
１．熟练技工缺乏 ２．劳工成本上升快 ３．原材料成本上升快
４．资金紧张 　５．市场需求不足 ６． （请自填）

今年以来的招工情况 ３３
１．有招工需求并招到全部所需员工　２．有招工需求招到大部分所需员工
３．有招工需求招到少部分所需员工　４．有招工需求没能招到所需员工
５．无招工需求

今年以来向银行借款情况 ３４
１．有借款需求并全部借到　　　　　２．有借款需求大部分借到
３．有借款需求少部分借到　　　　　４．有借款需求没能借到
５．无需求（依靠自有资金）

目前企业流动资金情况 ３５
１．很紧张（缺口２０％及以上）　　 　２．紧张（缺口２０％以内）
３．基本正常　　　　　　　　　　　４．资金宽裕

单位负责人： 统计负责人： 填表人： 联系电话： 分机号： 报出日期：２０ 　年　月　日

—０１— 工业统计报表制度



说明：１．统计范围：抽中的年主营业务收入２０００万元以下的工业法人单位。
２．报送时间及方式：２、５、８月月后１５日１７：００前网上填报。
３．本表调查时期为１－２月、１－５月、１－８月。
４．主要业务活动（或主要产品）由企业填写，行业代码由各区县及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局区统计局、调查队按《国民经
济行业分类》（ＧＢ／Ｔ４７５４－２０１１）小类填写。

５．本表的价值量指标保留两位小数。
６．审核关系：
行关系：

（１）０＜主营业务收入（０４）＜２００００
（２）主营业务收入（０４）≥出口产品销售收入（０５）
（３）０＜税金总额（０７）＜５０００
（４）税金总额（０７）＞应交所得税（０８）
（５）期末借款余额（１１）≥银行借款（１２）＋民间借款（１３）
（６）利息支出（１６）≥银行借款利息（１７）＋民间借款利息（１８）
（７）０≤期末剩余订单额（１９）≤１００００
（８）１０＜应付职工薪酬（贷方累计发生额）（２１）／从业人员期末人数（２２）＜２００
（９）０＜从业人员期末人数（２２）＜３００
（１０）－２００＜下季度需增（减）员工数（２３）＜２００

列关系：

（０１）至（２４）各指标１－本月与上年同期比较：０．５≤１－本月（１）／上年同期（２）≤２

—１１—工业统计报表制度



规模以下工业主要能源产品产量

表　　号：Ｂ ２ １ ５ 表

制定机关：国家统计局北京调查总队

北 京 市 统 计 局

文　　号：京 统发［２０１１］８９号
组织机构代码： — 批准文号：国统制［２０１１］１１６号
单位详细名称： ２０１２年１－　　月 有效期至：２０１３年 １月 底 止

产品名称 计量单位 代码 数量

甲 乙 丙 １

原煤 吨 ０６０００１０

发电量 万千瓦小时 ４４１００１０

　其中：火力发电量 万千瓦小时 ４４１１０１０

水力发电量 万千瓦小时 ４４１２０１０

焦炭 吨 ２５２００１０

　其中：机焦 吨 ２５２００２０

单位负责人： 统计负责人： 填表人： 联系电话： 分机号： 报出日期：２０ 　年　月　日

说明：１．统计范围：年主营业务收入２０００万元以下的工业法人单位和全部个体工业户。
２．报送时间及方式：按所在地统计机构规定的时间和方式报送。
３．本表调查时期为１－２月、１－５月、１－８月、１－１１月、１－１２月。
４．本表保留两位小数。

—２１— 工业统计报表制度



五、附　录

指标解释

单位详细名称　指经有关部门批准正式使用的单位全称。企业的详细名称按工商部门登记的名称

填写；行政、事业单位的详细名称按编制部门登记、批准的名称填写；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单位、基金会

和基层群众自治组织的详细名称按民政部门登记、批准的名称填写。填写时要求使用规范化汉字全称，

与单位公章所使用的名称完全一致。凡经登记主管机关核准或批准，具有两个或两个以上名称的单位，

要求填写一个法人单位名称，同时用括号注明其余的单位名称。

组织机构代码　指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全国组织机构代码编制规则》（ＧＢ１１７１４－１９９７），

由组织机构代码登记主管部门给每个企业、事业单位、机关、社会团体和民办非企业等单位颁发的在全国

范围内唯一的、始终不变的法定代码。具体填写规定如下：

组织机构代码填写规定　法人单位和产业活动单位组织机构代码均由８位无属性的数字（或规定字

母）和１位校验码组成。在填写时，要按照质量监督检验部门颁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组织机构代码证》

上的代码填写。已经领取了组织机构代码的法人单位和产业活动单位必须使用组织机构代码，不得使用

临时代码。尚未领到组织机构代码或不属于组织机构代码赋码范围的单位，一律由各级统计机构从临时

码段中赋予代码。

产业活动单位是法人单位本部的，如果没有组织机构代码，使用法人单位组织机构代码的前８位，第

９位校验码填“Ｂ”。临时代码使用规定 严格按《北京市统计调查单位临时码管理办法》执行，尚未领取法

定代码的单位应及时到质量监督检验部门补领。本次调查以前不属于法定代码赋码范围，已被赋予临时

码的单位，依然沿用原临时码；新增需赋临时码的单位从临时码段赋予。各级统计机构要严格控制临时

代码的发放，做到发放代码的不重不漏。

登记注册类型　企业法人或企业产业活动单位的登记注册类型，按其在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登记注册

的类型填写。如企业登记注册类型发生变化，但未及时到工商部门变更登记，企业应根据变化后的实际

情况填写。其他法人和产业活动单位的登记注册类型，按其主要经费来源和管理方式，根据实际情况，比

照《企业登记注册类型与代码》填写。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对企业登记注册的类型分为以下各种：

１１０国有企业　指企业全部资产归国家所有，并按《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法人登记管理条例》规定登

记注册的非公司制的经济组织。不包括有限责任公司中的国有独资公司。

１２０集体企业　指企业资产归集体所有，并按《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法人登记管理条例》规定登记注

册的经济组织。

１３０股份合作企业　指以合作制为基础，由企业职工共同出资入股，吸收一定比例的社会资产投资组

建，实行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共同劳动，民主管理，按劳分配与按股分红相结合的一种集体经济组织。联

营企业　两个及两个以上相同或不同所有制性质的企业法人或事业单位法人，按自愿、平等、互利的原

则，共同投资组成的经济组织称为联营企业。联营企业包括国有联营企业、集体联营企业、国有与集体联

营企业和其他联营企业。

１４１国有联营企业　指所有联营单位均为国有。

１４２集体联营企业　指所有联营单位均为集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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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４３国有与集体联营企业　指联营单位既有国有也有集体。

１４９其他联营企业　指上述三种联营企业之外的其他联营形式的企业。有限责任公司　指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公司登记管理条例》规定登记注册，由两个以上，五十个以下的股东共同出资，每个股东以

其所认缴的出资额对公司承担有限责任，公司以其全部资产对其债务承担责任的经济组织。有限责任公

司包括国有独资公司、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１５１国有独资公司　指国家授权的投资机构或者国家授权的部门单独投资设立的有限责任公司。

１５９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指国有独资公司以外的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１６０股份有限公司　指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登记管理条例》规定登记注册，其全部注册资本由

等额股份构成并通过发行股票筹集资本，股东以其认购的股份对公司承担有限责任，公司以其全部资产

对其债务承担责任的经济组织。私营企业　指由自然人投资设立或由自然人控股，以雇佣劳动为基础的

营利性经济组织。包括按照《公司法》、《合伙企业法》、《私营企业暂行条例》、《个人独资企业法》规定登

记注册的私营独资企业、私营合伙企业、私营有限责任公司、私营股份有限公司和个人独资企业。

１７１私营独资企业　指按《私营企业暂行条例》的规定，由一名自然人投资经营，以雇佣劳动为基础，

投资者对企业债务承担无限责任的企业。个人独资企业指按《个人独资企业法》、《个人独资企业登记管

理办法》的规定，由一个自然人投资，财产为投资人个人所有，投资人以其个人财产对企业债务承担无限

责任的经营实体。个人独资企业填表时归入私营独资企业。

１７２私营合伙企业　指按《合伙企业法》或《私营企业暂行条例》的规定，由两个以上自然人按照协议

共同投资、共同经营、共负盈亏，以雇佣劳动为基础，对债务承担无限责任的企业。

１７３私营有限责任公司　指按《公司法》、《私营企业暂行条例》的规定，由两个以上自然人投资或由

单个自然人控股的有限责任公司。

１７４私营股份有限公司　指按《公司法》的规定，由五个以上自然人投资，或由单个自然人控股的股份

有限公司。

１９０其他企业　指上述类型之外的其他内资经济组织。

２１０与港澳台商合资经营企业　指港澳台地区投资者与内地的企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

经营企业法》及有关法律的规定，按合同规定的比例投资设立，分享利润和分担风险的企业。

２２０与港澳台商合作经营企业　指港澳台地区投资者与内地企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作经

营企业法》及有关法律的规定，依照合作合同的约定进行投资或提供条件设立，分配利润、分担风险和亏

损的企业。

２３０港澳台商独资经营企业　指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企业法》及有关法律的规定，在内地设立

的由港澳台地区投资者在内地全额投资设立的企业。

２４０港澳台商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指根据国家有关规定，经商务部（原外经贸部）批准设立，并且其中

港、澳、台商的股本占公司注册资本的比例达２５％以上的股份有限公司。凡其中港、澳、台商的股本占公

司注册资本的比例小于２５％的，属于内资中的股份有限公司。

２９０其他港澳台商投资企业　指在中国境内参照《外国企业或个人在中国境内设立合伙企业管理办

法》和《外商投资合伙企业登记管理规定》，依法设立的港、澳、台商投资合伙企业。

３１０中外合资经营企业　指外国企业或外国人与中国内地企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

企业法》及有关法律的规定，按合同规定的比例投资设立，分享利润和分担风险的企业。

３２０中外合作经营企业　指外国企业或外国人与中国内地企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作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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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法》及有关法律的规定，依照合作合同的约定进行投资或提供条件设立，分配利润、分担风险和亏损

的企业。

３３０外资企业　指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企业法》及有关法律的规定，在中国内地设立的由外国

投资者全额投资设立的企业。

３４０外商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指根据国家有关规定，经商务部（原外经贸部）批准设立，并且其中外资

的股本占公司注册资本的比例达２５％以上的股份有限公司。凡其中外资股本占公司注册资本的比例小

于２５％的，属于内资中的股份有限公司。

３９０其他外商投资企业　指在中国境内依照《外国企业或个人在中国境内设立合伙企业管理办法》和

《外商投资合伙企业登记管理规定》，依法设立的外商投资合伙企业。机关、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及其他

组织的登记注册类型，按其主要经费来源和管理方式，根据实际情况，比照《企业登记注册类型与代码》确

定分为以下几种具体情况：

①各级机关［国家权力机关、国家行政机关、国家司法机关、政党机关（中国共产党、各民主党派）、军

队武警、政协组织］一律填“１１０国有”；

②各级直属事业单位、各级机关所属事业单位，按其管理方式一律填“１１０国有”；

③机构编制部门管理的群众团体，按其管理方式一律填“１１０国有”；

④各种社团组织、民办非企业单位和基金会，若经费来源清楚，则比照《企业登记注册类型与代码》确

定；若经费来源不清楚的，一律填写“１９０其他”；

⑤社区（居委会）、村委会的登记注册类型应选填“１９０其他”。

行业代码　根据主要业务活动（或主要产品），对照《国民经济行业分类》（ＧＢ／Ｔ４７５４－２００２）及《国民

经济行业分类》（ＧＢ／Ｔ４７５４－２０１１），分别填写行业小类代码。军工企业按军工生产的性质划入相应的行

业并填写行业小类代码。军工企业兼生产民品的，即使目前企业的民品产值大于军工产值，但军工企业

的生产方向并未改变，按军工生产的性质划入相应行业并填写行业小类代码。筹建单位按建成投产（营

业）后的活动性质填写行业小类代码。

区划代码　指经营户所在地区的区划代码，统一按区划代码目录填写。

区划代码编制规则：代码共有１２位阿拉伯数字，分为三段：

第一段为６位数字，表示县及县以上的区划，第二段为３位数字，表示街道、镇和乡；第三段为３位数

字，表示社区居委会和村民委员会。

第二段３位代码中的第一位数字为类别标识，以“０”表示街道，“１”表示镇，“２和３”表示乡，“４和５”

表示政企合一的单位；第二、三位数字为该代码段中各区划的顺序号。具体编码方法如下：

①街道的代码从００１－０９９由小到大顺序编写；

②镇的代码从１００－１９９由小到大顺序编写；

③乡的代码从２００－３９９由小到大顺序编写；

④政企合一单位的代码从４００－５９９由小到大顺序编写。

第三段的３位代码为社区居委会和村民委员会的代码，用３位顺序码表示。具体编码方法如下：

①社区居委会的代码从００１－１９９由小到大顺序编写；

②村民委员会的代码从２００－３９９由小到大顺序编写。

根据《统计用区划代码和城乡划分代码库》（简称：《代码库》填写。区划代码共有１２位阿拉伯数字分

为三段。第一段为６位数字，表示县及县以上的行政区划；第二段为３位数字，表示街道、镇和乡；第三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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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３位数字，表示居民委员会或村民委员会。

开业（成立）时间

①解放前成立的单位填写最早开工或成立的年月；

②解放后成立的单位填写领取营业执照或批准成立的时间（如开业年月早于领取营业执照的时间，

填写最早开业年月）；

③机关、事业单位的成立时间分三种情况：新设立的单位成立时间填新设立时间；恢复设立的单位

（指中间因某种原因停顿，后又恢复的单位）成立时间填以前设立的时间；机构改革中，有些单位虽然名称

有变化，但其基本职能未变，成立时间填写最早成立时间；

④乡镇、街道、社区居委会、村委会，如管辖区域基本未改变，其成立时间按原成立时间填写；否则，按

新成立时间填写；

⑤企业改制，只涉及企业类型或经济性质变更，不影响开业时间，因此改制企业的开业时间按原成立

时间填写；

⑥企业分立、合并分二种情况：一种是因合并或分立而新设的企业，其开业时间按工商部门重新登记

的开业时间填写；另一种是合并或分立后继续存在的企业，因在工商部门办理变更登记，不影响其开业时

间，填写原企业开业时间；

⑦与外方或港、澳、台合资的企业，按领取合资企业营业执照的时间填写。

产成品存货　指工业企业已经完成全部生产过程并验收入库，可以按照合同规定的条件送交订货单

位，或者可以作为商品对外销售的产品。根据会计“产成品”科目的期末借方余额填报。

应收账款（净额）　指企业因销售商品、提供劳务等经营活动，应向购货单位或接受劳务单位收取的

款项，主要包括企业销售商品或提供劳务等应向有关债务人收取的价款及代购货单位垫付的包装费、运

杂费等。根据会计“资产负债表”中“应收账款”项目的期末余额数填报，如果“资产负债表”中未列该项

目，可根据会计账中“应收账款”科目的期末借方余额填报。

固定资产原价　指固定资产的成本，包括企业在购置、自行建造、安装、改建、扩建、技术改造某项固

定资产时所发生的全部支出总额。根据会计“固定资产”科目的期末借方余额填报。

固定资产折旧　指企业在报告期内提取的固定资产折旧合计数。根据企业成本、费用明细表中“固

定资产折旧”或“折旧”项本期累计发生额填报。包括投资性房地产中提取的本期累计折旧数。

固定资产净值　指固定资产原价减去累计折旧后的净额。

资产总计　指企业过去的交易或者事项形成的、由企业拥有或者控制的、预期会给企业带来经济利

益的资源。资产一般按流动性分为流动资产和非流动资产。其中流动资产可分为货币资金、交易性金融

资产、应收票据、应收账款、预付款项、其他应收款、存货等；非流动资产可分为长期股权投资、固定资产、

无形资产及其他非流动资产等。根据会计“资产负债表”中“资产总计”项目的期末余额数填报。

负债合计　指企业过去的交易或者事项形成的，预期会导致经济利益流出企业的现时义务。负债一

般按偿还期长短分为流动负债和非流动负债。根据会计“资产负债表”中“负债合计”项目的期末余额数

填报。

主营业务收入　指企业确认的销售商品、提供劳务等主营业务的收入。根据会计“主营业务收入”科

目的本期金额数填报。执行２００６年《企业会计准则》的企业，如果未设置该科目，则以“营业收入”代替填

报。

出口产品销售收入　指工业企业销售给外贸部门或自营（委托）出口（包括销往香港、澳门、台湾），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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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汇价格结算的销售收入，以及外商来样、来料加工、来件装配和补偿贸易等收入。在计算时，要把外汇

价格按交易时的汇率折算成人民币计算。

主营业务成本　指企业经营主要业务所发生的成本总额。根据会计“主营业务成本”科目的本期金

额数填报。执行２００６年《企业会计准则》的企业，如果未设置该科目，则以“营业成本”代替填报。

税金总额　指企业报告期内应交纳的各种税金总和，包括产品销售税金及附加（城市维护建设税、消

费税、资源税、营业税和教育费附加）、增值税、所得税、以及房产税、印花税、车船使用税和土地使用税等。

应交所得税　指企业按税法规定，应从生产经营等活动的所得中缴纳的税金。执行２００６年《企业会

计准则》的企业，根据会计“利润表”中“所得税费用”项目的本期金额数填报；未执行２００６年《企业会计

准则》的企业，根据会计“利润表”中“所得税”项目的本期金额数填报。

营业利润　指企业从事生产经营活动所取得的利润。执行２００６年《企业会计准则》的企业，营业利

润为营业收入减去营业成本、营业税金及附加、销售费用、管理费用、财务费用、资产减值损失，再加上公

允价值变动收益和投资收益。未执行２００６年《企业会计准则》的企业，营业利润为主营业务收入减去主

营业务成本、主营业务税金及附加，加上其他业务利润后，再减去销售费用、管理费用、财务费用后的金

额。根据会计“利润表”中“营业利润”项目的本期金额数填报。

投资收益　指企业确认的投资收益或投资损失，反映企业以各种方式对外投资所取得的收益。根据

会计“利润表”中“投资收益”项目的本期金额数填报。如为投资损失以“－”号记。

期末借款余额　指本报告期末，企业尚未偿还的借款额。

银行借款　指本报告期末，企业尚未偿还的银行、信用社等金融机构的借款额。

民间借款　指本报告期末，企业尚未偿还的民间借款额（非银行、非金融机构借款额）。

民间借款平均年利率　指企业为生产经营发生的民间借款的平均年利率。若实际发生为月利率或

日利率，应按时间的相应倍数折算成年利率。报告期内若存在多次民间借贷，将各次年利率算术平均后

填报该指标。

利息收入　指企业生产经营期间发生的各项利息收入。根据会计“财务费用明细表”中“利息收入”

项填列。

利息支出　指企业生产经营期间发生的短期借款利息、长期借款利息、应付票据利息、票据贴现利

息、应付债券利息、长期应付引进国外设备款利息等各项利息支出。根据会计“财务费用明细表”中“利息

支出”项填列。

银行借款利息　指本报告期，企业向银行、信用社等金融机构支付的利息。

民间借款利息　指本报告期，企业为生产经营发生的民间借款（非银行、非金融机构借款）所支付的

利息。

期末剩余订单额　指本企业在报告期末，尚未兑现的订货金额，即企业现存的订货金额。

订货的确认应根据企业正式签订的订货合同为依据，对于下面三种类型的企业在填报订货指标时，

具体处理如下：

（１）自建销售网点的企业，订货量要包括各销售网点向企业生产总部申请的要货量。包括到本期末

止还没有发货的合同供货的数量，但企业已经发送的要货量不作为订货量填报。

（２）由代销商负责销售产品的企业，以双方商订的供货量作为订货量。包括到本期末止还没有发货

的合同供货的数量，但企业已经发送的供货量不作为订货量填报。

（３）采取来料加工或提出技术要求进行定制产品生产的企业，以最初签订加工合同的时间核定订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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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订货量只包括到本期末止还没有实现的订货数量，但企业已经兑现的订货量不作为订货量填报。

订货金额为订货数量与订货项目单价的乘积。

期末剩余订单额＝期初剩余订单额＋本期新签订订单额－本期兑现订单额

生产能力利用率　是指一定时期内企业实际产量与企业该时期内最大、可能、可持续的平均生产能

力的比，它反映了企业一定时期内生产能力的利用程度。

①生产能力：指企业在一定时期内，在既定的组织技术条件下，在原材料、燃料、动力、运输等不存在

短缺的情况下，参与生产的全部固定资产及设备最大可能生产的产品数量，或者能够处理的原材料数量。

②生产能力利用率＝实际生产量／生产能力×１００％

应付职工薪酬（贷方累计发生额）　指企业为获得职工提供的服务而给予各种形式的报酬以及其他

相关支出。包括职工工资、奖金、津贴和补贴，职工福利费，医疗保险费、养老保险费、失业保险费、工伤保

险费和生育保险费等社会保险费，住房公积金，工会经费和职工教育经费，非货币性福利，因解除与职工

的劳动关系给予的补偿，其他与获得职工提供的服务相关的支出。包括企业为职工缴纳的社会保险费、

住房公积金。执行２００６年《企业会计准则》的企业，根据会计科目“应付职工薪酬”的本年贷方累计发生

额填报；未执行２００６年《企业会计准则》的企业，应将本年上述职工薪酬包含的科目归并填报。如果外籍

及港澳台方人员工资福利等未计入“应付职工薪酬”科目中，则应从相关成本、费用科目中摘取并计入。

从业人员期末人数　指期末最后一日２４时在本单位中工作，并取得工资或其他形式劳动报酬的人

员数。该指标为时点指标，不包括最后一日当天及以前已经与单位解除劳动合同关系的人员，是在岗职

工、劳务派遣人员及其他从业人员之和。从业人员不包括：

１．离开本单位仍保留劳动关系，并定期领取生活费的人员；

２．利用课余时间打工的学生及在本单位实习的各类在校学生；

３．本单位因劳务外包而使用的人员。

下季度需增（减）员工数　指未来三个月内，判断企业需要增加或减少的员工个数，减少记负（－）数，

不增不减记“０”。

工业生产电力消费　指工业企业在生产区内从事工业直接生产和辅助生产活动所消费的总电量。

主要包括：

（１）用于本企业产品生产、工业性作业的电力；作为能源加工转换企业，还包括用作加工转换的电力。

（２）生产工艺过程使用的电力。

（３）新技术研究、新产品试制、科学试验使用的电力。

（４）为了工业生产活动而进行的各种修理过程中使用的电力。

（５）生产区内的劳动保护用电等。

不包括企业建筑施工用电和生活区用电。

电力折标准煤系数为：０．１２２９千克标准煤／千瓦小时。

营业收入　指个体工业单位，在报告期销售生产的工业产品及提供工业性劳务等取得的收入总计。

生产支出　指个体经营工业单位在工业生产活动中所消耗的原材料、燃料、动力、服务等费用。具体

包括材料费、水电费、租赁费、邮电费、修理费、运输费、包装费等。但不包括支付给雇工的工资报酬、上交

的税金及购置固定资产支出。

用电量　指个体工业单位从事工业直接生产和辅助生产活动所消费的总电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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